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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丽市财政局关于批复2020年度          部门决算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市直各单位、农场管委会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部门决算管理制度》和《瑞丽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瑞丽市2020年度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》（瑞人发〔2021〕48号）及相关财政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规定，经审核，现批复你部门2020年度决算。
1.同意你单位报送的2020年度部门决算；
2.批复的部门决算数据、预算科目、收支项目不得随意调整，必须认真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《2020年度部门决算批复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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